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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办 公 室 文 件
融政办发〔2020〕62号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融水苗族自治县不动产电子证照

启用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机关各有关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《融水苗族自治县不动产电子证照启用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10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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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苗族自治县不动产电子证照启用方案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广西优化营商环境百日

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20〕59 号），运用“互

联网+政务服务”便民利企，简化办事环节，加快电子证照推广

互认的有关精神，为进一步推动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改革创

新，方便企业群众办事，实现不动产电子证照的共享互认和高效

利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深化我县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改革工作，推行不

动产登记电子化，支持企业、群众方便、快捷、高效使用不动产

电子证照，各部门、各行业通过证照查验不动产权利信息并进行

验证，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，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能力，不断优

化营商环境，减轻企业群众办事负担。

二、证照种类及格式

不动产电子证照种类包括：不动产权电子证书和不动产登记

电子证明。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电子证照，是证明权利人享有

不动产权利的有效电子凭证，与纸质证书（证明）具有同等效力。

（一）不动产权电子证书

不动产权电子证书采用电子格式，记载事项与自然资源部

（原国土资源部）监制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记载事项保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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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不动产登记电子证明

不动产权电子证明采用电子格式，记载事项与自然资源部监

制的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记载事项保持一致。

三、证照领取

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完成不动产登记业务审核，依法将不动产

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，登记系统即时自

动生成该登记事项的不动产电子证照，权利人到不动产登记窗口

缴纳登记费后即时领证，不动产权利人可登陆广西不动产微信大

厅及广西不动产“最多跑一次”平台核验或领取本人的不动产电

子证照并下载保存。

四、证照适用范围

不动产权利人持电子证照在政府各部门、金融机构、社会公

共服务机构等办理相关手续的，可无需提交纸质证书，相关部门

（机构）通过不动产登记部门公布的查验方式，即可实时读取相

对应的不动产权利信息，对电子证照的真伪和有效性进行核实。

五、证照查验

（一）查验渠道

1．微信关注广西不动产微信服务大厅，登录服务大厅——

个人中心——我的证照。

2．外网登录（网址：https://one.gxrerc.cn）广西不动产“最

多跑一次”平台，实名注册登录后，个人中心——电子证照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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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查验条件

1．权利人姓名（单位名称）；

2．权利人身份证号码（企业营业执照号）；

3．不动产权（电子）证书号。

各部门、各行业需对不动产电子证照进行查验的，须在确保

由权利人本人出示相关身份证明、产权证号的前提下，通过以上

查验渠道对其不动产权利进行验证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启用不动产电子证照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负责组

织实施，在明确电子证照正式启用时间后，需及时向社会进行公

告，并做好相关宣传工作。

（二）政府各部门、金融机构、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应从切实

提高工作效率，方便群众办事角度出发，结合实际工作，同步配

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展不动产电子证照使用和共享互认工作，

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附件：1．不动产权电子证书样式

2．不动产登记电子证明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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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不动产权电子证书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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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不动产登记电子证明样式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0月 14日印发


